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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隆化县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试点项目
管理办法》政策解读

一、制定文件的必要性、可行性

为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水土流失治理的积极性，提高水

土流失治理速度和效益，改善我县生态环境，发挥水土保持在巩

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推进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支

撑作用，在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中实施以奖代补，既是贯彻两手发

力，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水土流失治理的具体举措，也是落实省委、

省政府抓投资上项目促发展决策部署，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的有效

途径，更是有效拓宽资金渠道，创新生态修复保护机制的现实需

要。根据我县实际，选择群众基础好、地方政府积极主动、治理

面积较大的乡镇（街道）、村开展以奖代补试点项目，逐步扩大范

围，加快推进全县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进程，加大水土流失治理力

度，必将有效改善当地生态环境，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步伐。

二、需要解决的问题

在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中实施以奖代补，其核心是变立项审批

为建设主体自愿申报、自主建设，变“先拨后建”为“先建后补”，

进一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治理管护成效，并在提高思想认

识的基础上，广泛宣传发动，积极推动以奖代补落地，撬动社会

资本投入，加快水土流失治理步伐，从而改善区域生态、社会和

经济条件，推进文明社会建设进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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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拟规定的主要制度、拟采取的主要措施

为保证我县以奖代补试点项目的顺利实施，制定了《隆化县

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试点项目管理办法》，按照试点先行、

有序推进、自愿申报、自主建设、全程公示、公开透明、简化程

序、加强指导的原则，围绕我县主导和特色产业，做到试点项目

与政府主导产业、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，在建设主体自愿申报的

项目中，择优选择积极性高、立地条件好、集中连片且能够先期

垫资的建设主体进行自主建设，经县水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组织

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验收后，严格按照财政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

进行结算审核的结果进行报账，建设主体享受奖补资金，并按相

关移交管护协议要求落实管护责任，保证工程效益正常发挥。

四、起草情况

为确保隆化县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试点项目的顺利实

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

持法实施条例》、水利部《关于进一步推动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

代补的指导意见》（水保〔2021〕381号）、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《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实施意见》（冀政

办字〔2021〕156号）和河北省水利厅《关于开展水土保持工程建

设以奖代补的实施意见》（冀水保〔2022〕13号）、《关于确定水土

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试点县的通知》（冀水保[2022]21号）要求，

并结合我县实际，完成了《隆化县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试

点项目管理办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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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开征求意见及反馈情况

2022年10月8日，隆化县水务局向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县直有

关部门、有关企业、社会组织及个人以正式文件形式发放《关于<

隆化县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试点项目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

稿）>进行公开征求意见的函》39份，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和建

议，截止2022年10月10日17:30共收到反馈意见39份，其中：

25个乡镇（街道）、11个部门和1个企业无意见或建议，司法局、

隆化县祥林林业专业合作社提出意见或建议2条，我们对反馈意

见进行了逐条疏理、研究，对提出的建议均予采纳。

2022年10月25日，承德市水务局水土保持专家组对管理办

法（送审稿）进行专业审查，出具审查意见，一致认为该办法的

制定充分依据河北省水利厅《关于开展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

补的实施意见》（冀水保〔2022〕13号）要求，并深入结合隆化县

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实际，调研深入、导向明确、条款合理、切实

可行，符合相关法律和政策要求，能够更好地指导隆化县水土保

持工程建设有序、健康、顺利开展，专家组同意该管理办法通过

评审。我们对专家组建议予以采纳，并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

况及时进行动态调整。

2022年12月30日


